
護理學系 

系 所 別 護理學系博士班 

招生名額 7名 

報名資格 

一、 獲有教育部認可之國內、外大學碩士學位。 
二、以同等學力報考，須符合教育部大學同等學力認定標準。 
三、合於上述第一、二條之一者，須具國內護理師證書及碩士論文或與碩士論文相當之著
作。 

 

請將下方資料上傳至本校招生資訊系統： 
一、凡以碩士學位資格報考者上傳資料如下： 

1.碩士學位畢業證書 

2.研究所歷年成績 

3.國內護理師證書 

4.歷年相關學術著作之抽印本(含碩士論文)  

5.個人履歷(含歷年相關學術著作、國內外研討會論文發表及專題研究計畫參與) 

  表 格 請 由 高 雄 醫 學 大 學 護 理 學 系 → 學 系 招 生 → 博 士 班 → 下 載 專 區 : 

https://fonursing.kmu.edu.tw/index.php/zh-TW/學系招生/博士班#下載專區自行下載填寫 

6.其他有利資料：如通過相關英檢證明 

7. 身份證 

二、凡以同等學力資格報考者上傳資料如下： 

1.最高學歷畢業證書 

2.最高學歷歷年成績 

3.國內護理師證書 

4. 與碩士論文相當之著作及歷年相關學術著作之抽印本 

5.個人履歷(含歷年相關學術著作、國內外研討會論文發表及專題研究計畫參與) 

  表 格 請 由 高 雄 醫 學 大 學 護 理 學 系 → 學 系 招 生 → 博 士 班 → 下 載 專 區 : 

https://fonursing.kmu.edu.tw/index.php/zh-TW/學系招生/博士班#下載專區自行下載填寫 

6.其他有利資料：如通過相關英檢證明 

7.身份證 

請於 115.03.31(二)前將下方紙本資料以掛號方式寄至本博士班(以郵戳為憑)，並於信封
封面上註明報考本系之班別及考生姓名： 
一、凡以碩士學位資格報考者繳交資料如下： 

1.複試面試時擇定報告的研究著作或碩士
論文 

請提交全文資料 2 份(於報名時間截止
前，繳交選定面試時報告的研究著作或
碩士論文全文資料 2 份，面試報告之研
究著作，考生須為第一作者，繳交後不得
更改，繳交時請審慎考慮) 

2.個人履歷(含歷年相關學術著作、國內外
研討會論文發表及專題研究計畫參與) 

5份(表格請由高雄醫學大學護理學系→

學系招生網頁: 

https://fonursing.kmu.edu.tw/index.php/zh-

TW/學系招生/博士班#下載專區自行下
載填寫 

二、凡以同等學力資格報考者繳交資料如下： 

1.複試面試時擇定報告的研究著作或
與碩士論文相當之著作 

請提交全文資料 2 份(於報名時間截止前，繳交選
定面試時報告的研究著作或與碩士論文相當之著
作資料 2份，面試報告之研究著作，考生須為第一
作者，繳交後不得更改，繳交時請審慎考慮) 

2.個人履歷(含歷年相關學術著作、國
內外研討會論文發表及專題研究計
畫參與) 

5份(表格請由高雄醫學大學護理學系→學系招生
網頁: https://fonursing.kmu.edu.tw/index.php/zh-

TW/學系招生/博士班#下載專區自行下載填寫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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審  查 

(20%) 
歷年相關學術著作、國內外研討會論文發表、專題研究計畫參與、其他有利資料。 

面  試 

(80%) 

面 試 

(請將報名時所繳交的擇定報告的研究著作或碩士論文做 5分鐘的口頭報告，並提供

3份 PPT 紙本於當天繳交給口試委員，報告重點請著重於研究目的以及研究方法) 

面試日期  115年 4月 18日（星期六） 

畢業 

英文門檻 

一、畢業英文門檻詳見入學當年度科目學分表。 

二、在校期間經修習本校語言與文化中心開設之進修英文課程，並考試通過者，視

同符合英文門檻。 

備    註 

一、 考生報考時不需簽立指導教授同意書。 

二、 因實際需要，得錄取備取生。 

三、 以審查成績及面試二項成績總分順序擇優錄取(未參加面試者不予錄取)：最後

一名如有二人以上總分相同者，以面試成績較高者錄取。錄取標準由招生委員

會決定之。 

四、 以同等學力報考錄取者，需補修相關學分後，始得修讀博士班課程。 

五、 報考時繳交之學術著作若有違反學術倫理之情事，經查證屬實，則取消錄取資

格。 

六、 上傳時請注意解析度並以原文件大小呈現，以 PDF檔上傳為佳，請勿以拍照方

式上傳資料；若資料不清楚影響個人權益，請考生自行負責。 

聯絡人 

及電話 

李宗勳先生 

(07) 3121101 分機 2168 


